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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1375     证券简称： 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2021-059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开挂

牌转让其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蓝海”）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

让其持有的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小贷”）11%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受让方、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尚不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存在不能完成交易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结束后，中州蓝海不再是中原小贷的控股股东，公司

不再对中原小贷有控制权。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仍需履行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及审批程序，根据评

估报告挂牌底价拟为人民币 12,607.4905 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以实际成交价为

准。 

 

一、交易概述 

根据监管整改要求，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

开挂牌方式以中原小贷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基础，转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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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中原小贷 11%股权，挂牌底价拟为人民币 12,607.4905万元。因本次转让

尚需履行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及审批程序，股权转让价格以实际成交价为准，

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二次转让中州蓝海持有中原小贷部分股权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挂牌进展

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及后续进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661825N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郑开大道 296号自贸大厦 A座 808室 

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符合规定的自有资金投资；省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财务状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原小贷资产总额人民币 128,940.6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6,492.09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人民币 102,448.59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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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人民币 7,362.12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25.1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59

万元。 

根据河南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1 年 6

月 30日，中原小贷资产总额人民币 136,694.5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6,631.11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人民币 110,063.42万元。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

人民币 3,598.86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2,837.1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121.60

万元。 

 

（三）标的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000.00 65% 

2 漯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 20% 

3 中原大禹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5% 

4 深圳市汇联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5% 

5 河南盈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5% 

合计 100,000.00 100% 

注：2021年 1月 22日中州蓝海与漯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

河金控”）签订了《国有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中州蓝海持有的中原小贷 15%股权

以人民币 16,238.7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漯河金控，交易完成后中州蓝海的出资比

例将由 65%变为 50%；漯河金控出资比例由 20%变为 35%，目前待河南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审批和工商变更的完成，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月 23日披露的《中

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

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四）其他说明 

拟转让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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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兴源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兴源”）为本次交

易提供了评估服务，并出具了《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转让河南省中原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

评估报告》（豫兴源评报字〔2021〕第 046号）。河南兴源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搜集情况等因素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的适

用性，在综合分析后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对中原小贷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 

在评估基准日 2021年 6月 30日，中原小贷评估值总资产人民币 141,226.39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人民币 114,613.55 万元。与账面价值比较，总资产评估值

增值人民币 4,531.86 万元，增值率为 3.32%，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增值人民币

4,550.13万元，增值率为 4.13%。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尚未签署交易合同或

协议。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暂无合同或履约安排。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对中原小贷的整改方案，稳步降低中州蓝海在中原小

贷的股权比例，本次 11%股权及前次 15%股权转让均完成后，中州蓝海不再是中

原小贷的控股股东，公司不再对中原小贷拥有控制权，并不再把中原小贷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逐步转让中原小贷股权符合证券公司回归本源、聚焦主业的要求，对公司目

前业务发展无重大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手

尚不明确，交易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不能完成交易的风险。公司将根据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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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

办理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委托协调及方案制定、审计、

评估、法律、产权交易等事项。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6日 


